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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為培養學生敦品勵學，崇尚法治，奠定優良校風，達成人格教育之目標，依據大學法第

32 條規定，特訂定致理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學生獎懲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3 條 本辦法所定獎勵與懲罰如下： 

一、獎勵：分記嘉獎、記小功、記大功、特別獎勵等 4 項。 

二、懲罰：分記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定期停學、退學、開除學籍等 7 項。 

第 4 條 學生在校期間，功過累積計算如下： 

一、獎勵部分： 

記嘉獎 3 次累積為記小功乙次。 

記小功 3 次累積為記大功乙次。 

二、懲罰部分： 

記申誡 3 次累積為記小過乙次。 

記小過 3 次累積為記大過乙次。 

三、學生所受獎懲，功過相抵可折合計算，獎懲紀錄註銷；但所犯情節應受退學或開除

學籍之處分者，功過不得相抵。 

四、學生受獎懲者於學期終了，依「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規定，加減操行成績總分。 

第 5 條 學生受定期察看處分，以一年為原則，得視個案情節予以減少或增加期限，最長不得超

過二年： 

一、填寫悔過書，並由家長或監護人當面保證，方得繼續註冊上課。 

二、受定期察看學生應列為專案輔導對象，凡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學期間隨時檢

討，予以勒令退學處分。 

定期察看期間，該學期之操行成績結算後以 60 分計之。 

定期察看期間，違規累積達小過乙次或曠課 8 節者，應予勒令退學處分。 



三、定期察看期間，凡經記大功或累積大功以上獎勵者，得撤銷定期察看處分。 

四、定期察看之核定與撤銷，應提學生獎懲委員會同意。 

第 6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嘉獎乙次以上之獎勵： 

一、經常服裝整潔合於規定者。 

二、對同學互助合作者。 

三、經常禮貌週到者。 

四、有表現公德心之具體行為者。 

五、值日生盡職負責者。 

六、為公眾服務，熱心努力，有具體優良成績足資示範者。 

七、愛護公物有具體表現者。 

八、檢舉弊害對公序良俗有益者。 

九、勸告同學遷善改過略有成效者。 

十、參加運動比賽，有表現體育道德之行為者。 

十一、拾金、拾物不昧，其情節堪予重視者。 

十二、參加校內各種競賽，成績優良者。 

十三、有其他優良表現，經師長認定或其他簽准在案應予記嘉獎者。 

第 7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小功乙次以上之獎勵： 

一、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因而提高校譽者。 

二、擔任各級幹部能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三、保護公物使公共利益不受害者。 

四、熱心愛國運動並有成績者。 

五、熱心公益能增進團體利益者。 

六、有見義勇為之行為，足資表揚者。 

七、檢舉重大弊害有助公益者。 

八、參加各項服務工作特別努力者。 

九、參加校、內外各種競賽成績優異者。 

十、遭遇特殊事故，當機立斷，處理適宜，獲致良好績效者。 

十一、扶助同學有具體績效者。 

十二、倡導正當活動，成績優異者。 

十三、有其他表現優異，經師長認定或其他簽准在案應予記小功者。 

第 8 條 學生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大功乙次以上之獎勵： 

一、冒險犯難，捨己為人，或有特殊優良行為堪為模範者。 

二、倡導愛國運動，有優良表現者。 

三、熱心公益，對學校有特殊貢獻者。 

四、有裨益國家、社會或增進校譽之優良表現者。 

五、提供優良建議，並能率先力行，增進校譽及發展者。 

六、愛護學校或同學，有特殊事蹟表現者。 

七、參加社會服務，具有貢獻足為典範者。 

八、對課外活動各項服務有優異成績，並增進校譽者。 

九、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得冠軍，因而增進校譽者。 

十、揭發重大不法活動而對公眾大有裨益者。 

十一、有其他優良表現，經師長認定提交學生獎懲委員會核定者。 



第 9 條 合於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應予特別獎勵： 

一、單學年累記滿 3 大功後，又合於記大功之事實者。 

二、幫助別人解決重大困難，有具體事實值得表揚者。 

三、有特殊義勇行為，足為同學楷模者。 

四、有特殊優良行為，堪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 

五、全學期操行成績達特優者。 

六、其他合於特別獎勵者。 

第 10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申誡一至二次處分： 

一、與同學爭吵情節輕微者。 

二、作業不按時繳交者。 

三、車輛未按規定停放，或未經申請擅自進入校園。 

四、不履行集會規則或生活公約者。 

五、違犯寢室規則情節輕微者。 

六、擔任公勤（值日生）未盡職責，情節輕微者。 

七、未經請假而不參加應到之集會或活動者。 

八、上課時把玩手機、電動玩具、電腦或看漫畫、小說者。 

九、在公共場所不遵守秩序，喧譁叫囂或有其他妨礙公共秩序之行為者。 

十、對同學施以無禮行為者。 

十一、不愛惜公物，致生輕微損壞者。 

十二、服務不力或規避服務者。 

十三、不聽師長指導，不服勸導指揮，情節輕微者。 

十四、閱讀不正當書刊者(如情色、暴力血腥等刊物)。 

十五、期中、期末考試未攜帶學生證應考。 

十六、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第 11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小過一至二次處分： 

一、屢次違反本辦法第 10 條第一款至第十六款之規定或情節較嚴重者。 

二、點名後，未經師長允許，擅自離開教室者。 

三、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者。 

四、未遵守課堂秩序，講話、發出聲響、任意走動或不聽從任課教師指導，影響教學者。 

五、發現有同儕鬥毆情事，圍觀而未反映者。 

六、擔任班級、社團幹部或其他學生幹部，未盡責者。 

七、對教職員或家長有不誠實之言論報告失實，涉及欺騙者。 

八、擾亂團體秩序，情節輕微者。 

九、損壞公物或攀折花木致生損害者（損壞物件應照價賠償，情節嚴重者另行議處）。 

十、妨害團體整潔或公共衛生者。 

十一、以文字圖形塗畫衣帽、牆壁、公物、桌椅，有礙觀瞻者。 

十二、運用電腦、網路或其他電子設施，有違反本校及教育部網路使用規範，或侵犯他人

智慧財產權，影響輕微者。 

十三、挑撥離間，惹事生非，惡意攻訐同學，或助長同學間之糾紛者。 

十四、言行粗暴，態度傲慢，欺負同學，情節輕微者。 

十五、各項表格填寫不實，或無故不按時填報者。 

十六、未依規定進入宿舍或遷離宿舍者。 



十七、在校內外無照駕駛者。 

十八、規避公共服務，並有意影響他人者。 

十九、誣告他人或故作偽證者。 

二十、不服師長指導，態度傲慢無禮，對師長惡意批評者。 

二十一、在校內私裝電燈或私用電爐、電磁爐等影響校園安全者。 

二十二、學生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進行性騷擾、性霸凌案件，情

節輕微，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完成調查並經決議成案者。 

二十三、違反考試規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一）未經監考老師准許擅自調換座位。 

（二）考試時在考場內外發出任何足以影響考場秩序之聲音或信號。 

（三）考試時在試場內飲（嚼）食、抽菸，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違 

者初次予以警告，如再犯者，則勒令出場並予以處分。 

（四）夾帶、書寫與該科無關之文字、符號。 

（五）攜帶各類型之通訊器材（如電子呼叫器、手機及其他電子通訊設備等）。 

（六）考試時將答案卷污損、撕毀，或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 

（七）考試作答完畢後一經離座，未立即將答案卷繳交監考老師。 

二十四、攜帶寵物、動物進入校園、教室者。 

二十五、在校園內以麻將、骰子、天九牌‧‧‧等（不含撲克牌、象棋）賭具娛樂而未

有金錢、財物輸贏之行為者。 

二十六、違反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者。 

二十七、同學間因借貸引發財務糾紛，經告發並查證屬實者。 

二十八、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有下列情形經查獲者： 

（一）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 

（二）擅自截取網路傳輸訊息。 

（三）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授權使用網路資源， 

無故洩漏他人之帳號及密碼。 

（四）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號，招致他人或公共權益受損者。 

（五）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 

（六）以任何方式濫用網路資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量傳送廣告信、連鎖信或 

無用之訊息；或以灌爆信箱、掠奪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正常運作。 

二十九、以跟蹤、電子郵件或其他違反他人意願之方法干擾他人日常生活，造成騷擾，

情節嚴重者。 

三十、以不正當手段或方式，引起同學間糾紛者。 

三十一、造謠中傷，有明確事證足以證明妨害他人名譽者，經告發查證屬實者。 

三十二、未經他人同意，翻閱他人文書資料、手機及電腦等侵犯他人隱私者。 

三十三、經師長認定有欺騙行為者。 

三十四、用淫穢的語言或下流的動作侵擾或辱罵他人者。 

三十五、不法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網路)帳號者。 

三十六、公然散布、傳閱猥褻或暴力之書、圖片、影片、磁碟片或卡帶者。 

三十七、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者。 

三十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三十九、管理公物未善盡管理人之責任，致生毀損、遺失、短少者。 



四十、不法侵入學校廳舍、教室或寢室，或經勸導仍擅自逗留校舍或教室者。 

   四十一、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第 12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大過一至二次處分：其記大過者，依情節得併處定期察

看處分。 

一、屢次違反本辦法第 11 條第二款至第四十一款之規定或情節較嚴重者。 

二、違反考試規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一）考試時於任何物品或個人肢體上書寫或夾帶與考試科目有關之文字、符號。 

（二）考試時有交談、偷看、抄襲、傳遞、交換考卷或其他舞弊情事。 

（三）在考場內外利用手勢、聲音、訊號、紙條、電子呼叫器、手機及其他電子通 

訊設備等任何方式，幫助他人或自己作答。 

（四）非經特別允許，在考場內使用各類型之電子通訊器材（如手機或任何電子通 

訊設備等）。 

三、於校內有賭博之行為者。 

四、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校外滋事，擾亂秩序，情形嚴重者。 

六、組織幫派，欺負同學，或糾眾滋事者。 

七、毆打同學或與同學互毆情節尚輕者。 

八、有竊盜或侵占行為而情節輕微者。 

九、有蒙混欺騙之行為者。 

十、於校園內以鞭炮或惡意使用擴音器製造噪音，擾亂校園安寧者。 

十一、偽造證明或塗改文書，冒用他人或家長印信而情節輕微者。 

十二、妨礙公共安全者。 

十三、故意或惡意毀損公物者。 

十四、不服糾正或懲罰，強詞奪理，企圖狡辯，態度蠻橫者。 

十五、有吸食或持有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煙毒或麻醉藥品之行為，經查屬實者。 

十六、以文字圖形塗畫衣帽、牆壁、公物，造謠滋事，或破壞他人名譽者。 

十七、侮辱或威脅師長情節較重者。 

十八、運用電腦、網路或其他電子設施，有違反本校或教育部網路使用規範，或侵犯他

人智慧財產權，情節重大者。 

十九、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 

二十、擅自攜帶爆炸物、易燃物，足生影響安全事件者。 

二十一、領銜鼓動同學集體違犯校規者。 

二十二、攜帶兇器來校或聚眾鬥毆未遂者。 

二十三、唆使或冒名頂替他人上課者。 

二十四、學生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進行性騷擾、性霸凌案件，情

節較重，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完成調查並經決議成案者。 

二十五、冒用師生帳號密碼、破解公務電腦之保護措施，或篡改學校系統資料，情節重

大者。 

二十六、其他重大違紀或不良行為，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通過者。 

第 13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定期察看： 

一、在校期間功、過累計達 2 大過、2 小過者。 

二、操行成績不及格，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定期察看者。 



三、學生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進行性騷擾、性霸凌案件，情節較

重，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完成調查並經決議成案者。 

四、有販售或吸食毒品、麻醉藥之行為者。 

五、其他重大違紀或不良行為，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通過者。 

第 1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定期停學（休學）： 

一、有妨礙公共衛生之生理疾病、法定傳染病或心理疾病，經衛生主管機關判定需停學

者。 

二、其他合於定期停學者。 

本條文第一款學生之復學，應檢附地區教學醫院以上之診斷證明書，並書明痊癒或不影

響公共衛生安全。 

第 1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不得申請自動退學： 

一、開除學籍 

（一）入學所繳各項證件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情事者。 

（二）於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 

   二、退學 

（一）有第 13 條各款之行為而情節嚴重者。 

（二）有違犯政府法令之行為而情節重大者。 

（三）辦理活動，利用職權索取回扣或接受賄賂者，或挪用公款或竊佔公物者。 

（四）撕毀或塗改本校布告、公文，有辱學校尊嚴者。 

（五）傷害他人身體，情節嚴重者。 

（六）在校期間，所受獎懲功過相抵後，仍累積達 3 大過者。 

（七）學期操行成績未滿 60 分，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通過者。 

（八）違反考試規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1.託人或替人代考。 

2.參與竊取試題。 

3.參與或煽動同學罷考。 

4.有威脅其他考生幫助其舞弊、或威脅監考老師人員之言行。 

5.因考試作弊被查獲而威脅或歐辱師長。 

（九）毆打師長者。 

（十）因犯刑案，經法院判決確定須入監服刑者。 

（十一）有偷竊或侵佔行為且行為重大者。 

（十二）學生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進行性騷擾、性侵害、性 

霸凌案件，情節較嚴重，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完成調查並經決議 

成案者。 

（十三）攜帶凶器滋事者。 

（十四）恐嚇勒索同學者。 

（十五）犯有其他不法行為，情節特殊、嚴重，經學生獎懲委員會通過者。 

第 16 條 對於學生違規之行為，應審酌一切情況，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量罰輕重之標準。 

一、行為之動機。 

二、行為之目的。 

三、行為之時所受之刺激。 

四、行為之手段。 



五、學生之生活狀況。 

六、學生之品行。 

七、學生之年齡。 

八、學生年級之高低。 

九、行為造成之危險或損害。 

十、行為後之態度。 

學生違規行為之懲罰，除依前列各款之規定外，並得依其情節之輕重，酌予變更懲罰等

級。 

第 17 條 學生之獎懲，在記小過以上者，得以掛號函件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如因家長或監護人拒

收或因學生住址遷移而未向學校申報，致遭退回時，應視為已送達。 

第 18 條 學生行為有因受獎懲之事實，經教職員工通知學務處，或經舉發，由生活輔導組查明屬

實後簽辦。 

第 19 條 學生之獎懲，記小功、小過以下，由學務長核定；記大功、大過以上，由學務處簽請召

開學生獎懲委員會，經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一、大功之核敘，如屬例行案件，得由校長核定後，提請學生獎懲委員會追認之。 

二、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學生記大過以上案件，得由學務處通知學生，並告知其有權請 

其班級導師或指定其他師長 1 人會同到場，陳述意見後表決之。 

三、受處分之學生對行為之懲處，如有不服，得於接到處分書之次日起 20 日內向學生申 

訴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 20 條 每學期期末，學生幹部獎勵要項：學生會、各系學會、各社團及各單位得就全學期表現

特優之學生及幹部統一給獎，其獎勵上限為：正（副）學生會會長以大功乙次為限；正

（副）學會會長、學生會幹部、各班班長，以小功兩次為限，其餘班級幹部及同學以小

功乙次為限。每學期以辦理一次為原則，但經校長核定之專案不在此限。 

第 21 條 本獎懲辦法為本校行政規章，學生所犯過失不得藉本規章規避其他法律責任。 

第 22 條 原本校復學學生，其原有在校獎懲仍屬有效，並繼續累計之。 

第 23 條 本校導師對輔導班級有嘉獎、申誡之建議權。 

第 24 條 為鼓勵學生改過自新，奮發圖強，敦品勵行，凡受懲罰學生，可依「學生改過、銷過輔

導要點」，提出申請銷過，其辦法另訂之。 

第 25 條 本校進修部準用之。 

第 26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